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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 泰 县 人 民 政 府 文 件

樟政综〔2021〕31 号

永泰县人民政府关于
印发《永泰县关于妥善解决原代课教师

养老补助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直有关单位：

《永泰县关于妥善解决原代课教师养老补助实施方案》已

经县十七届人民政府 2021 年第 9 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，现印发

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永泰县人民政府

2021年8月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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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泰县关于妥善解决原代课教师

养老补助实施方案

为妥善解决原代课教师相关问题，根据我县实际，制定本

实施方案。

一、实施对象

根据《中共永泰县委 永泰县人民政府关于清理清退党政群

机关事业单位临时、自聘以及在编不在岗人员的通知》（樟委

〔1999〕68 号）精神，1999 年之前（截止时间为 1999 年 12

月 31 日，下同）被辞退的代课教师及 1999 年之前已达到法定

退休年龄的代课教师；1999 年被辞退后未在国家机关、国有企

事业单位实现稳定再就业的代课教师；辞退后又连续在我县公

办学校任教的代课教师，如代课时间持续到 2007 年之后的，其

教龄最迟可计算到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实施前（2007

年 12 月 31 日）。

下列对象不列入实施范围。因违法、违纪等行为被开除或

辞退的；任教总年限不足半年的；现已在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、

国有企业、国有控股企业实现稳定再就业的；已享受社保养老

金的；个人原因主动离开代课教师岗位的；辞退时学校已给予

一次性补助的；本方案发文之日前已故的。

对因各种原因查无原始档案、佐证材料不齐的，暂缓办理。

符合条件者，每年 12 月集中补办一次，纳入补助范围并按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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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给予补助。

二、补助办法与标准

（一）补助办法。符合认定对象的原代课教师，达到法定

退休年龄的（男满 60 周岁，女满 55 周岁，下同），按其实际

任教累计年限每月发放养老补助金。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但已补

交社会抚养费的原代课教师，按同一标准每月发放养老补助。

（二）补助标准。月养老补助标准=30 元×任教年限。

（三）资金来源。县财政经费。

（四）执行时间。2021 年 1 月 1日起执行。执行前达到法

定退休年龄的从通过认定并审批年度的 1月份起领取养老补助

（执行之前的不予补发）；执行后达法定退休年龄的，从退休

年龄次月起领取养老补助。

（五）发放机构。由原代课教师最后所任教的公办学校（已

撤并的，由并入学校负责）负责发放。

三、认定办法

（一）认定原则。坚持属地为主、分级负责、层层把关的

原则；坚持客观公正、透明公开、实事求是的原则；坚持依据

事实、物证为主、组织调查为辅的原则。

（二）认定依据

1.物证。组织上保存的档案或个人持有的有效资料。如县

教育行政部门或学校保存的原代课教师工资册、花名册；县档

案部门或学校保存的能反映原代课教师工作简历的资料；县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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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镇财政部门、学校或村委会保存的补贴发放表；原任教学校

保存的能反映原代课教师的有效信息资料；个人提供并经学校

核实的能证明原代课教师身份和任教年限的有效原始材料。

2.人证。有任教经历但无法提供物证的，申请人每年任教

经历均须 3 人及以上提供证明。提供证明的对象应为所需证明

年份中与申请人有直接接触的人员，证明人一般应为被证明人

任教期间的学校领导、公办教师、已转为公办教师或担任公职

人员同事（含退休人员，不含近亲属）。

3.存档。有关证明材料应提交原件审核并复印或拍照存

档。对需退回的原件，学校进行复印，由验证人签署姓名、日

期并加盖验证单位公章后存档。

（三）任教年限计算方式。符合认定条件者，任教年限按

照其本人 2007 年及之前在我县公办中小学（含公办幼儿园）实

际任教年限合并计算，任教年限以周年论，剩余任教年限不满

6 个月的按半年计算，满 6 个月但不足 1 年的按 1 年计算。任

教总年限不足 6个月的不予认定。

（四）成立认定小组。根据认定工作需要，县教育局、各

乡镇和学校成立认定工作小组，按其职责和程序开展认定工作。

四、认定程序

（一）个人申请。申请人到最后任教学校填报《原代课教

师身份、任教年限及学历情况审核认定表》，并提供任教年限

的有效证明材料。证明材料实行“一年一证”，以物证为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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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实没有物证的按要求提供人证证明，各类证明材料按照任教

年份先后顺序叠放。

（二）学校初审。学校认定工作小组对申请人提供的身份、

任教年限等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和复印件进行鉴别。按照“一年

一证”要求，逐一核验申请人提供的原始档案资料，在《原代

课教师身份、任教年限及学历情况审核认定表》中注明任教年

份的物证名称或证明人，逐人建立档案。经审核人、校长签字

后加盖学校公章。

（三）乡镇政府复核。乡镇认定工作小组负责对辖区内经

学校初审的申请人材料进行复核，同时对申请人的计划生育、

违法犯罪等情况进行审查。复核审查结果公示 7 个工作日，有

异议的进行调查核实。

（四）县级审核认定。县教育局认定工作小组在对申请人

的身份与任教年限进行审核的基础上，会同县人社、卫健、公

安、信访等部门对申请人违法违纪、计划生育、养老保险缴交

等情况进行全面审核认定，并作出审核认定意见。审核认定名

单公示 7 个工作日，有异议的进行调查核实。

（五）落实补助。县教育局与符合条件者签订养老补助发

放协议。县财政局根据核准的补助对象，将补助金额纳入财政

预算，并按时拨付到县教育局。相关学校按程序发放补助金，

并将档案资料移交县教育局档案室管理。

五、工作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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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强化组织，加强领导。妥善解决原代课教师养老补

助工作涉及人数多、时间跨度长、工作量大，情况复杂、影响

面广、政策性强、矛盾突出。县政府、乡镇和学校要成立工作

领导小组，明确责任主体、压实工作举措，严格按照上级文件

精神和本实施方案的要求，认真细致地做好公办学校原代课教

师养老补助实施工作，将好事办好、实事办实。

（二）明确职责，狠抓落实。中小学校负责接受原代课教

师申请初审认定，建立个人档案；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复核；县

教育局负责审核；人社局负责审核已办理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

老保险工作情况及相关政策解释工作，协助相关部门做好政策

衔接；财政局负责资金筹措和保障工作，并列入财政预算；公

安局负责审查认定原代课教师违法犯罪情况；卫健局负责审查

认定原代课教师计划生育情况；档案局负责为学校、个人查找

原始资料提供便利；信访局负责合理诉求者的信访接待；司法

局负责政策把关；纪委监委负责对违纪情况进行审查，加强监

督，确保公正、公平、公开，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，严肃纪律。各乡镇、各有关单位要坚持

正确的舆论导向，采取有效方式做好政策宣传，确保惠民政策

深入人心；要严肃工作纪律，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

严格审核制度和公示程序。申请人弄虚作假、徇私舞弊的，一

经查实，取消申报资格，依法追究责任；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的，

除严肃处理当事人外，还将追究相关领导人责任；公职人员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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伪证的，一经查实，除严肃追究证明人的责任外，还将通报其

工作单位进行问责；认定工作不得收取任何费用；提供档案资

料的有关部门要认真负责，尽力为原代课教师查阅档案提供服

务，确保认定工作顺利开展。

抄送：县委办、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县委、县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。

永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8月 20日印发


